
 

 

 

 

 

 

 

 

碳排放核查报告 

 

 

 

 

 
  

受核查方： 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 
  
报告日期：  2021年05月21日 
 

核查机构（盖章）：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一、核查基本情况 

 
 

1、受核查方基本信息 

 

详细名称 

 

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 

 

组织机构代码 

 

91441400617921897U 

 

所属地区 

 

梅州市 

 

所属行业 

 

水泥 

 

地址 

 

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华侨农场 

 

受核查方碳排放信息管理负责人与联系人： 

 

姓名 

 

职务 

 

碳管理负责

人/联系人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传真 

 

邮箱 

 

刘东龙 

 

经理 

 

负责人 

 

0753- 

7666708 

 

1350254137 

2 

 

0753- 

7666383 

 

mzjtldl@163.com 

 

刘东荣 

 

能源办管理

员 

 

联系人 

 

0753- 

7666710 

 

1382599834 

5 

 

0753- 

7666383 

 

mzjtdqb@126.com 

 
 

2、核查方基本信息 

 

核查机构名称 

 

深圳华测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核查机构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70区鸿威工业园C栋 

 

联系电话 

 

18664916123 
 

传真 
/ 

 

邮箱 

 

zhoulu@cti-cert.com 

 

邮编 

 

518101 

 
 

3、核查信息 

 

核查类型 
 

年度核查 

 

现场核查日期 
 

2021-05-14 

 

核查组成员 
 

组长/组员 
 

电话 
 

邮箱 

 

郭雅坤 
 

15869041745 
 

guoyakun@cti-cert.com 

 

鲍涵 
 

15986730421 
 

baohan@cti-cert.com 

 

核查目的 
 

根据核查准则，验证受核查企业监测计划是否需要更新；验证2020年度受核查企业温

室气体报告，按照监测计划上报，符合广东省碳交易体系要求 

 

核查范围 
 

1）核查企业的监测情况是否与监测计划相符合 

2）核查企业2020年度的二氧化碳排放报告时涉及的企业边界、碳排放活动和生产过

程、产品产量和产能等信息 

核 查 准 则 ：                                 

(√)适用于组织的与碳排放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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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核查方碳排放信息的核查及评价 

 
 

核查组对受核查方的所覆盖范围进行了为期1天的现场核查，检查情况及评价如下： 

 

打‘√’表示该项目符合要求或基本符合；打‘×’表示该项目存在严重不符合项。 

 

报告年份： 
 

2020 
 

报告版本号： 
 

083020202021052107 

 

监测计划制定/修改年份： 
 

2020 
 

监测计划版本号： 
 

08302020102209 

 

受核查方建立的碳排放监测计划按广东省水泥企业碳排放报告指南的要求实施 

 

受核查方组织边界描述： 
 

(√)工业总产值、综合能源消费等指标信息及主要产品信息真实可靠

(√)企业概况、生产设施及有关组织边界的其他补充信息真实可靠 

 

二氧化碳排放单元及重点

排放设施（选填）： 

 

(√)对二氧化碳碳排放单元的划分及重点排放设施的描述真实准确 

 

二氧化碳排放报告范围和

数据： 

 

(√)排放活动及排放源识别完整         

(√)报告层级选择符合行业指南要求     

(√)涉及的能源与含碳物料识别全面     

(√)能源与含碳物料汇总及填报正确     

(√)计算方法选择正确                 

(√)排放因子及碳排放计算相关因子填报正确

(√)证据及保存真实可靠 

 

其他信息说明： 
 

(√)特殊排放说明真实准确                     

(√)企业在统计期内采取的节能减碳措施描述真实可靠

(√)生产情况说明真实可靠 

(√)数据汇总流程准确                               

(√)企业在统计期内组织边界、报告范围的变更说明真实可靠 

 
 

 三、现场核查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 
 

  

 

(√)企业碳排放管理的相关文件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信息报告指南   

(√)广东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广东省碳排放权管理和交易办法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报告与核查实施细则

(√)广东省水泥企业碳排放报告指南   

(√)广东省企业碳排放核查规范 

 

1、系统中水泥产量填报遗漏小数点后一位； 

整改情况：水泥产量已重新填报，核查组确认整改后的数据与核查结果一致，不符合关闭

2、无烟煤、烟煤的低位发热量填报有误； 

整改情况：无烟煤、烟煤的低位发热量已重新填报，核查组确认整改后的数据与核查结果一致，不符合关闭

3、熟料工段的熟料产量填报有误； 

整改情况：熟料工段的熟料产量已重新填报，核查组确认整改后的数据与核查结果一致，不符合关闭

4、熟料中CaO质量分数和MgO质量分数，填报数据的不够精准，应保留数据小数点后四位小数； 

整改情况：熟料中CaO质量分数和MgO质量分数已重新填报，核查组确认整改后的数据与核查结果一致，不符合关闭 



 四、核查结论 
 

 

 五、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六、附件 
 

 

 

                                                                 核查组长确认签名：                               
  

                                                                                 2021年05月21日                                    
  

 

  1、核查结果：通过 

 

  2、通过核查，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公司于2021年5月21日发布的2020年度碳排放信息报告（ 

083020202021052107）的碳排放量为859938吨二氧化碳当量，无重大偏差。企业与核查机构双方已一致同 

意核定后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其中， 

 

  经核查的直接碳排放量为823446吨二氧化碳当量； 

 

  经核查的间接碳排放量为36492吨二氧化碳当量。 

 

核查前初始排放报告排放量为 859228吨二氧化碳当量，与核查后排放量相差 0.08%。 

 

1、26、金塔水泥-现场合照.jpg 

 
2、27、现场签到表.pdf 

 
3、金塔水泥-整改情况表-更新.pdf 


